
臺北市政府 114.11.03 府訴一字第 1146086148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訴願人因違反停車場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6　月 10 日通知單號 2

173441518090025 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所有車牌號碼 xxx-xxxx自用小客車〔能源種類：汽油（油電）

，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下同）114 年 5　月 31 日 15 時 4　分許停放於本市

○○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將

非屬電動汽車之系爭車輛停放於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違反停車場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乃依同法第 40 條之 1　第 2　項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2　點項次 8　等規定，以 114　年 6　月 10 日通

知單號 2173441518090025 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00 元

罰鍰。原處分於 114　年 7　月 30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8　月 22 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停車場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左：一、停車場：指依法令設

　　置供車輛停放之場所。……三、路外停車場：指在道路之路面外，以平面式、立

　　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等所設，供停放車輛之場所。……五、建築物附設停車空

　　間……六、停車場經營業……。」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27 條之 1　規定：「公共停車場應設置電動汽

　　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前項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比例、充電

　　設施設置標準、推動輔導、補助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公共停車場依法令規定設置供特定對象或車

　　輛使用之停車位，未具有相關車位停車識別證明或未符合規定之車輛不得停放。

　　主管機關為確認違規占用車輛駕駛人或所有人身分，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車籍

　　資料。」第 4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 1　條



　　規定：「本辦法依停車場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10 條規定：「公共停車場應設置指引標誌，引導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

　　位之方向及位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圖例如附件一，另停車位應於

　　適當處所標示電動汽車充電專用，設置圖例如附件二。」第 12 條規定：「違反

　　本辦法規定占用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者，停車場經營業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附件一（節錄）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圖例，於停車位白色標線內劃設綠色內框線，內

　　框線顏色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內框線

　　寬度至少為十公分。……」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　點規定：「本府處理違反

　　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單位：新臺幣

項次 違反事實 法規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置

統一裁罰基準

8 未具有相關車位停車之

識別證明者停放依法令

規定設置供特定對象使

用之停車位。

第 40 條

之 1 第 2
項

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1,200 元

以下罰鍰。

1.違反者處 600 元罰鍰

。

2.情節重大者，處 1,200
元罰鍰。

　　臺北市政府 105 年 9　月 8　日府交治字第 10530725700 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105　年 10 月 16 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本府將停車場法內停車場之管理、舉證裁處及移送強制執行事項委任本市停車管

　　理工程處，以該處名義執行之。」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4025　格位標示設計不當，專用標示牌設置於車格最裡側靠

　　近天花板的位置，比例偏小，訴願人進場時完全無從得知該格位具特殊限制；且

　　格內深色綠線與地面顏色接近，無法達到明確辨識效果；訴願人非故意占用，屬

　　一時誤停；裁處書所附照片不足以證明違規事實，訴願人亦無故意或重大過失，

　　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於事實欄所述時、地，將非屬電動汽車之系爭車輛停放

　　於系爭停車場之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有系爭車輛汽車車籍查詢及現場照片

　　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停車格位標示牌不清，格內深色綠線不易辨識，因現場標示設計不



　　良，訴願人不知車位特殊限制，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云云。按公共停車場依法令規

　　定設置供特定對象或車輛使用之停車位，未具有相關車位停車識別證明或未符合

　　規定之車輛不得停放；公共停車場應設置指引標誌，引導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

　　位之方向及位置；違反管理辦法規定占用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者，處 6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罰鍰；揆諸停車場法第 32 條第 3　項、第 40 條之 1

　　第 2　項、管理辦法第 10 條及第 12 條等規定自明。查本件依卷附車籍資料影

　　本所示，系爭車輛之使用能源名稱為汽油（油電），依據「車輛能源種類登載作

　　業原則」之分類，係指車輛僅設有汽油加油口，使用汽油為燃料，但除內燃機外

　　另設有電能儲存及電能轉換（含驅動）裝置之車輛；則系爭車輛非屬可充電之電

　　動汽車。次依卷附 114　年 5　月 31 日現場照片影本所示，系爭車輛停放之停

　　車位於白色標線內劃設綠色內框，且該車位上方懸掛有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

　　之標誌，屬供特定車輛使用之專用停車位。則系爭停車場之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

　　車位之設置已符合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足使一般欲停放車輛之使

　　用人知悉及辨識該等車位係供電動汽車充電使用。是訴願人將非屬電動汽車之系

　　爭車輛停放於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有違反停車場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

　　之事實，洵堪認定；訴願人主觀上縱無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

　　失，尚難以停車格位標示牌不清、現場標示設計不當等為由，主張免責。訴願主

　　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停車場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0 條之 1　第 2　項及裁罰基準第 2　點項次 8　等規定，處訴願

　　人法定最低額 600　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